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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寄及高效資料傳遞系統－學校通訊模組發送

致 ： 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 、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及

設有幼稚園班級的學校校監及校長

先生／女士：

幼稚園教育計劃

「粵港姊妹幼稚園交流計劃」

( 2025/26 學年）

為積極推動內地與香港幼稚園教師的專業交流協作 ， 廣東省教育廳與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由 2023/24 學年起開展 「粵港姊妹幼稚園交流計劃」（交

流計劃） ，在幼兒教育層面加強兩地聯繫，聚焦促進兩地教師的專業交流協作，

致力提升幼稚園教育質素。

詳情

2 . 交流計劃為香港幼稚園提供一個專業交流平台 ， 與內地幼稚園組成學習

圈 ， 透過多途徑、多元忱的模式（例如論壇 、 互訪 、 線上線下交流等）開展各類

專業交流活動，促進兩地學校發展及提升教師專業水平 。 自 2023 /24 學年，粵港

雙方已分別安排 l 00 所來自廣東省不同城市的幼兒園及 100 所參加幼稚園教育

計劃的香港幼稚園參加交流計劃並組成學習圈，開展不同類型的專業交流活動 。

3. 在 2025/26 學年，粵港雙方會繼續推展交流計畫1 ，邀請另外 刊所來自廣東

省不同城市的幼兒園及 到 所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香港幼稚園參加交流計劃，

讓兩地受惠的幼稚園數目各增加至 150 所 ，深化幼稚園教師的專業交流協作 。

4 . 2025 /26 學年交流計劃的簽約儀式及年度交流活動暫訂於 2026 年 1 月下旬

在廣東省舉行 。 我們亦會安排為香港幼稚園提供專業支援，包括協助幼稚圓了解

其需要 ， 以及促成幼稚團組織與內地幼稚園的交流活動及蒐集和推廣良好經驗

等 。

香港﹔弩仔皇后大道東 2 13 號胡忠大廈 14 樓 1402 室教育局幼稚圈行政2組
Kindergarten Administration 2 Secti凹， Education Bureau, Room 1402, 14/F, Wu Chung House, 213 Queen’s Road East, Wan Chai, Hong Kong 

網址 Website: http://www.edb.gov.hk 電子郵件 E-mail: edbinfo@edb.gov.hk 



申請程序及甄選準則

5. 所有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圈 ， 均可申請參加 2025/26 學年交流計劃，

並以學校註冊為申請單位。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圓如在同一學校註冊下

營運，即使有多個註冊校址，均視作一所合資格幼稚圍計算 。 重覆的申請將不獲

處理 。 己參加交流計劃的幼稚園由須重新提交申請以參加 2025/26 學年交流計

劃。

6. 有意申請參加 2025 /2 6 學年交流計劃的幼稚園須於 2025 年 12 月 18 日或

之盟，以郵寄方式把己填妥的回條（區企）交回教育局幼稚園行政 2 組（地址 ：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 號胡忠大廈 23 樓 2329 室）。有關回條（ Word 格式 ）

可於教育局網頁下載（主頁＞教育制度及政策＞幼稚園教育＞幼稚園教育

計劃＞ 4. 通告＞粵港姊妹幼稚園交流計劃）

7. 其他幼稚園（包括己參加交流計劃的幼稚園） ， 亦須於上述日期或之前 ，

就與內地幼稚園締結為姊妹幼稚園（「姊妹園」）的情況，填妥上述回條以提供

最新的資料，並以郵寄方式交回教育局幼稚園行政 2 組。

8. 教育局會考慮多方面包括幼稚圓的教育質素（ 即 「管理與組織 」 、 「學校

文他及給予兒童的支援」及 「 學與教」三方面在質素評核的表現） 、 幼稚園過往

整體運作是否達到教育局滿意的水平（如幼稚園曾因嚴重的管理問題或不當做

法而接獲教育局書面警告，其申請將不會考慮）， 以及幼稚圍是否已與內地幼稚

園簽訂正式協議締結為「姊妹園」（不論是自行締結或透過其他途徑締結 「姊妹

園」）等相關因素 ， 以甄還在 2025 /26 學年參加交流計劃的幼稚園。 教育局會於

2026 年 1 月 通知獲選參加 2025 /26 學年交流計劃的幼稚園。

查詢

9. 如對交流計劃或本信函有任何查詢， 請致電 2892 6546 或 2892 6351 與教

育局幼稚園行政 2 組聯絡 。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向 國 代行）
2025 年 1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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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教育計劃

「粵港姊妹幼稚園交流計劃」

( 2025/26 學年）

回條

（請於2025 年12 月 18 日或之前以郵寄方式交函。）

致：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經辦人：幼稚園行政2 組
地址：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 號胡忠大廈 23 樓 2329 室）

學校資料

學校名稱： （中文）

（英文）

學校註冊編號：

（一）參加粵港姊妹幼稚圈交流計劃（交流計畫IT)

本校：（請在適當的口內加上.／）

口 希望於 2025/26 學年參加交流計顫。

口 對交流計劃廠興趣，但希望於稍後學年才參加交流計劃。原因是：

口 無意於 2025/26 學年參加交流計劃。原因是：

口 已於 學年參加交流計劃。

（二）與內地幼稚圈締結為姊妹幼稚園（「姊妹園」）的概況

本校已經／尚未＊與內地幼稚圈簽訂正式協議締結為「姊妹園」門請鯽去字j/g!fj著j 。

。

。

如與內地幼稚圍已簽訂正式協議締結為「姊妹園」’請於下表列出內地姊妹幼稚園的資料：

第一所姊妹幼稚園：

幼稚園的名稱：

締結年份：

該幼稚圓的所屬省市及地區： 省 市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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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所姊妹幼稚園：

幼稚園的名稱：

締結年份：

該幼稚園的所屬省市及地區： 省 市 區

（如有多於兩所已締結的姊妹幼稚園，請參考上表以另頁作補充）

聲明

本人／本校：

(a) 確認在申請表格提交的一切資料正確無誤﹔

(b) 明臼教育局將按 2025 年 12 月 9 日信函第 8 段甄選參加交流計劃的幼稚園﹔

(c) 清楚知悉如獲選參加交流計劃，本校須派出代表出席暫訂於 2026 年 1 月下旬舉辦

的簽約儀式及年度交流活動，並在 2026 年 1 月至 9 月期間，參加教育局為香港幼
稚園提供的專業支援，以及在可行的情況下參加與廣東省「姊妹園」之間的專業交

流活動﹔以及

(d) 清楚知悉如獲選參加交流計劃，本校於申請表格提供的資料會轉交教育局的託辦服

務承辦商，以便承辦商就交流計劃與本校聯繫。

校長簽署：

校長姓名：

日期：
（學校印章）

聯絡人（姓名）：

' （職位）：

電話號碼：


